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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房屋稅條例第七條之規定，納稅義務人所有之房屋如符合減免規

定，應將符合減免之使用情形並檢附有關證件（如工廠登記證等）向當

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申報前已按營業用稅率繳納之房屋稅，自不得依

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二款減半徵收房屋稅」，符合前述法條之立法意旨，

於憲法上租稅法律主義尚無牴觸。

釋字第五三八號解釋（91.1.22.）

【解釋文】

建築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營造業之管理規則，由內政部定

之」，概括授權訂定營造業管理規則。此項授權條款雖未就授權之內

容與範圍為規定，惟依法律整體解釋，應可推知立法者有意授權主管

機關，就營造業登記之要件、營造業及其從業人員準則、主管機關之

考核管理等事項，依其行政專業之考量，訂定法規命令，以資規範（本

院釋字第三九四號解釋參照）。內政部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六月一日修

正公布之營造業管理規則第七條、第八條與第九條，對於申請登記之

營造業，依資本額之大小、專業工程人員之員額，以及工程實績多寡等

條件，核發甲、乙、丙三等級之登記證書，並按登記等級分別限制其得

承攬工程之限額（同規則第十六條參照)，係對人民營業自由所設之規

範，目的在提高營造業技術水準，確保營繕工程施工品質，以維護人民

生命、身體及財產安全，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又同規則增訂之第四

十五條之一規定：「福建省金門縣、連江縣依金門戰地政務委員會管理

營造業實施規定、連江縣營造業管理暫行規定登記之營造業，應於中

華民國八十二年六月一日本規則修正施行日起三年內，依同日修正施行

之第七條至第九條之規定辦理換領登記證書，逾期未辦理換領者，按

其與本規則相符之等級予以降等或撤銷其登記證書」，乃因八十一年十

一月七日福建省金門縣及連江縣戰地政務解除後，營造業原依金門戰地

政務委員會管理營造業實施規定及連江縣營造業管理暫行規定，領有

之登記證書，已失法令依據，故須因應此項法規之變更而設。上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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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施營造業之分級管理，謀全國營造業之一致性所必要，且就原登記

證書准依營造業管理規則第七條至第九條規定換領登記證書，並設有

過渡期間，以為緩衝，已兼顧信賴利益之保護，並係就福建省金門、連

江縣之營造業一律適用，尚未違反建築法第十五條第二項之意旨，於憲

法第七條、第二十三條及有關人民權利保障之規定，亦無違背。惟營造

業之分級條件及其得承攬工程之限額等相關事項，涉及人民營業自由

之重大限制，為促進營造業之健全發展並貫徹憲法關於人民權利之保

障，仍應由法律或依法律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規定為妥。

【解釋理由書】

建築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營造業之管理規則，由內政部定

之」，概括授權訂定營造業管理規則。此項授權條款雖未就授權之內容

與範圍為規定，惟依法律整體解釋，應可推知立法者有意授權主管機

關，就營造業登記之要件、營造業及其從業人員準則、主管機關之考核

管理等事項，依其行政專業之考量，訂定法規命令，以資規範（本院釋

字第三九四號解釋參照）。內政部於八十二年六月一日修正公布之營造

業管理規則第七條至第九條、第十六條對於申請登記之營造業，依資本

額之大小、專業工程人員之員額，以及工程實績多寡等條件，核發甲、

乙、丙三等級之登記證書，並按登記等級分別限制其得承攬工程之限

額，係對人民營業自由之限制，然因營造業需具專門技術與工作機具，

直接影響人民生命、身體與財產之安全，主管機關乃依建築法第十五條

第二項規定之授權，本其行政專業之考量，就營造業之分級登記及其

考核管理等事項而為規定，以提高營造業技術水準，確保營繕工程之專

業技能及施工品質，尚符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意旨，與憲法有關人民

權利應予保障之規定，亦無違背。

行政法規公布施行後，制定或發布法規之機關依法定程序予以修

改或廢止時，應兼顧規範對象信賴利益之保護。除法規預先定有施行

期間或因情事變遷而停止適用，不生信賴保護問題外，其因公益之必要

廢止法規或修改內容致人民客觀上具體表現其因信賴而生之實體法上

釋字第五三八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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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受損害，如已採取合理之補救措施，或訂定過渡期間之條款，即屬

符合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本院釋字第五二五號解釋參照）。金門

戰地政務委員會為符合戰地政務需要，原於福建省金門縣、連江縣頒

布管理營造業實施規定及連江縣營造業管理暫行規定，就該地區營造

業之分級登記與管理等事項作特別之處理。惟該地區戰地政務於八十

一年十一月七日解除後，營造業依上述規定領取之登記證書即失法令

依據，為因應此項變更，主管機關乃於八十二年六月一日增訂營造業管

理規則第四十五條之一明定：「福建省金門縣、連江縣依金門戰地政務

委員會管理營造業實施規定、連江縣營造業管理暫行規定登記之營造

業，應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六月一日本規則修正施行日起三年內，依同

日修正施行之第七條至第九條之規定辦理換領登記證書，逾期未辦理

換領者，按其與本規則相符之等級予以降等或撤銷其登記證書。」於福

建省金門、連江縣之營造業一律適用，嗣後就其管理考核與全國各地區

之營造業，受現行相同法令之規範，為實施營造業分級管理，以增進公

共利益，並謀全國營造業法令適用之一致性所必要。又該項規定不僅設

有適用營造業管理規則之過渡期間，以為緩衝，並准予依該管理規則規

定換領登記證書之方式辦理，所定過渡期間復無恣意裁量或顯非合理

之情形，已兼顧此等營造業信賴利益之保護。上開第四十五條之一之規

定尚未違反建築法第十五條第二項之授權意旨，於憲法第七條、第二十

三條及有關人民權利保障之規定，亦無牴觸。

惟營造業之分級條件及其得承攬工程之限額等，涉及人民營業自

由之重大限制，諸如營造業之分級條件、專業人員之設置、公會之設

立及營造業之分級條件或其他改進等重要事項如何由有學識經驗之專

家、營造業人士參與諮詢等，為促進營造業之健全發展並貫徹憲法關

於人民權利之保障，仍應由法律或依法律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規定為

妥。

釋字第五三九號解釋（91.2.8.）




